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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9           股票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2007-4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整体“打包收购”方式收购公司为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华科技）和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担保的代偿债权共计 397,946,188.15 元。 

2、以上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内容概述 

因历史原因，公司为朝华科技和星美联合的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因履行

担保义务为朝华科技和星美联合代偿了部分贷款本金及利息。截至 2007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已为朝华科技及星美联合代偿贷款本息后取得的债权总额（以下

简称担保代偿债权）为人民币 397,946,188.15 元（其中公司对朝华科技的含本

息及诉讼费等在内的债权总额为 263,587,524.49 元，对星美联合的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 134,358,663.66 元）。 

为彻底解决公司为朝华科技及星美联合提供担保所造成的遗留问题，公司控

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同意采用整体“打包收购”方

式，收购公司实现因代偿而对朝华科技及星美联合形成的债权后所取得的一切权

益。2007 年 12月 25 日，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整体“打包收购”的《协议书》。 

由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规定，上述债权收购为关

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

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

关联交易,除应当披露外，还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0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整体“打包收购”《协议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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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李志超先生、艾尔为

先生、朱明希先生、秦少容女士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

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1、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主营业务为零售中成药、西药、

生物药、保健用品、保健食品等，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涪陵区

太极大道 1号；注册资本：34,233.8 万元；法定代表人：白礼西。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09,914.20 万元，净资产为 189,150.74

万元，净利润为 2,627.88 万元。 

2、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1997 年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西药、保健品加工、销售，医疗器械销售等业

务。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25260 万股，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1号。法

定代表人：白礼西。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资产为 577,500.61 万元，净资产为 119,637.66 万元，净利润为 4784.82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07 年 12 月 25日，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整体“打包收购”《协议书》，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收购标的 

本协议的收购标的，为公司通过一切方式实现因替朝华科技、星美联合代偿

银行贷款本息而形成的公司对朝华科技、星美联合的债权后所取得的一切权益。 

(二)收购对价 

本协议的收购对价，为集团公司拥有的下列资产及部分现金： 

1、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大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股权； 

2、集团公司拥有的涪陵望州路99号的 308 亩土地及集团公司拥有的位于涪

陵区的 3000 亩中药材种植基地：该部分资产，集团公司拟先以增资扩股方式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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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药厂）以增加集团公司对涪陵药厂的持

股比例，再将集团公司增资后所持有涪陵药厂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公司； 

3、集团公司拥有的重庆临江门“光大大厦”15480 平方米房产，或集团公

司处置该房产所获得的全部收益； 

4、上述资产不足支付收购对价部分，由集团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收购对价涉及相关资产的具体构成以相关评估报告为准。 

(三)收购价格 

1、双方同意，收购标的作价应以其帐面价值为基础，收购对价的作价应以

其评估价值为基础。 

2、双方同意，集团公司按公司应收朝华科技及星美联合的帐面价值对应金

额全额收购，即集团公司将评估价值与收购标的帐面价值相等的资产支付给公司，

作为取得收购标的的对价；如该部分资产的评估价值低于收购标的的帐面价值，

则差额部分集团公司应以现金补足。 

(四)担保代偿债权的追偿 

1、双方同意，集团公司收购标的后，公司应以公司的名义全权负责对担保

代偿债权进行追偿，集团公司保证全力配合公司进行追偿。 

2、双方同意，追偿担保代偿债权发生的费用全部由集团公司承担，公司通

过追偿收回的现金及其它资产等全部归集团公司所有；公司通过追偿不能收回的

担保代偿债权损失，亦全部由集团公司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 

(五)相关资产的过户 

集团公司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在 2008 年 3月 31日前完成收购手续，并将

收购对价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意见： 

本次集团公司整体“打包收购”公司债权，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负债，优化财

务结构，彻底解决公司的担保历史包袱，促进公司发展。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以整体“打包收购”方式收购公司为朝华科技、星美

联合担保的担保代偿债权。本次整体“打包收购”方案，使公司对朝华科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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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合的担保债权追偿风险得以提前解决，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负债，优化财务结

构，彻底解决公司的担保历史包袱，促进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